竞赛规则与办法
（一） 执行国际羽联颁布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2018》竞赛规则。如有该规则以外的新规定，以中国羽毛球协会颁发的文件为准。
（二） 比赛场次,对阵根据报名队数抽签而定。
（三） 比赛中，决定名次的办法按羽毛球球规则中的规定执行。
（四） 每天中午14：00准时开赛，超过比赛时间3分钟未到比赛场地的队伍按自动弃权处理。
（五）本次比赛的裁判由文理学院体育系和羽毛球协会共同组成，个人赛和团体赛（单循环）每个场地安排一名主裁，整个比赛设裁判长一名，主司仲裁和分数统计工作。
（六） 本次单打比赛首轮采用一局定胜15或21分制单循环赛（视参赛人数决定，领队会通知），通过抽签将比赛人数分为上下两个半区，各取半区前4名进入1/4决赛。自1/4决赛起，重新抽签，采用三局两胜制，每局比赛21分
（七） 本次比赛团体赛每支队伍5-8人上场，分别为一组混双、一组男单、一组女双、一组女单和一组男双（团体赛中人员至多上场两次，若违反规则，全部成绩视作无效）。所有代表队分为上下两个半区，进行单循环赛，单项循环赛采用积分制，胜一场积一分，负一场积零分，若积分相同则看小比分，积分最高的代表队胜出。比赛每场采用五局三胜制，每局比赛21分制。团体比赛每场5局，各代表队5局必须打完，提前退赛按失败处理。上下半区各取积分最高的4支代表队，共8支代表队晋级，重新抽签分组进行1/4决赛。自1/4决赛起，每场比赛仍采用五局三胜制，每局比赛21分制。
（八） 11月16日（周六）下午角逐出决赛名单；11月17日（周日）下午进行本次羽毛球赛决赛，男子单打冠军、女子单打冠军与团体赛冠军队伍组成学生代表队，和教职工进行师生交流赛，并颁发证书。
（九）奖励办法
文理学院体育系提供以下奖品,其余赞助奖品待定
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取前3名颁发证书。
团体赛第一至三名颁发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羽毛球联赛奖杯、证书。
高水平运动队积分赛男子、女子第一名颁发证书。
精神文明运动队：证书
最佳裁判员一名：证书
代表队出现违规违纪现象不予参加精神文明代表队评选。
（十） 比赛要求
1、比赛时运动员必须持本人有效证件及保险单以备核查。
2、各队须自备练习用球和饮水以及比赛用拍。比赛用球由赛事委员会专门提供，每局比赛提供羽毛球4个，额外用球需两代表队商议后自备。
3、参赛队必须准备深、浅两种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各一套。（可以“院服”或“系服”为比赛服装）
4、参赛队员要服从和尊重裁判员，尊重对方，不得肆意谩骂闹事，如有以上情况，依据最新版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学生手册》中规定酌情给予处罚。
5、无故弃权或中途罢赛，取消该队的参赛资格，全部成绩无效，并取消该队参加下一年度的比赛资格。
注：保证金处理办法：
1、打架队员取消本场比赛资格,等待处理并扣除该队全部保证金100元，并依据最新版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手册》中规定酌情给予处罚。
2、辱骂裁判员第一次判罚技术犯规,第二次罚下并扣除全部保证金；
3、殴打裁判员,取消本届比赛该队比赛成绩,并扣除全部保证金，并依据最新版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学生手册》中规定给予严肃处理；
4、在该队下场比赛进行前续交保证金200元，否则取消下场比赛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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